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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中介方责任原则 

引言 

 
互联网上的所有通信都是在互联网接入服务供应商、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中

介方的协助下开展的。规定中介方对这些通信内容负有法律责任的政策关乎用

户的多项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隐私权等。 

 

保护言论自由和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能调和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需

求。以此为宗旨，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团体共同合作提出了这一基线保障

和最佳实践的框架。这些原则皆建立在国际人权文书和其他国际法律框架的基

础上。 

 

愚昧的中介方责任政策、生硬而严厉的监管措施以及缺乏一致性的规定使得政

府和私人得以进行审查及其它违反人权的行为。这不仅限制了个人自由表达的

权利，其营造出的不确定的环境也阻碍了网上创新。 

 

政策制定者和中介方在制定、采纳和复审有关中介方对第三方内容负责的法律

、政策和实践时应该对这里提出的框架予以考虑。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互

操作性、和谐的、既可以促进创新又能遵照《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尊重用户权利的责任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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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介方应该免于对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 

 
a. 任何管理中介方责任的规定必须由法律制定，且务必作准确、清楚和

易懂。 

  
b. 在中介方没有参与修改内容的情况下，中介方应该免于对第三方内容

承担责任。 

  
c. 中介方不得因没有限制合法内容而被追究责任。  

  
d. 中介方绝不得因托管非法的第三方内容被追究严格责任，也不得在中

介方责任制度中要求中介方对内容进行前摄性监控。  

 

II. 没有司法机关命令中介方不得被要求对内容进行限制 

  
a. 如果一个独立且公正的司法机关没有发布命令认定所涉及的材料为非

法，则不得要求中介方对内容进行限制。  

 
b. 要求中介方对内容进行限制的命令必须 

 
1. 认定该内容在其管辖区域内属于非法。 

  
2. 明确网络身份识别信息并对非法内容进行描述。 

  
3. 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撑命令的法律基础。  

  
4. 在适用情况下，明确对内容进行限制的起止时间。  

   
c. 如果中介方没有得当地遵守内容限制的命令，中介方所须承担的一切

责任都必须与该不当行为的程度相称并直接相关。 

  
d. 如果内容限制的命令不符合此项原则，中介方不得被要求对没有遵守

该命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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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内容限制请求必须清晰、不含糊且遵循正当程序  

 

与第二条原则一致，在没有司法机关的命令的情况下中介方不得被要

求对内容进行限制。如果政府或私人作为原告要求限制 

信息，则应该满足下列原则  
  

a. 中介方不得被要求对第三方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评估。  

  
b. 针对非法内容的内容限制请求必须至少包含下列项目：  

  
1. 断言该内容为非法的法律依据。  

 
2. 网络身份识别信息及对所指非法内容的描述。  

  
3. 对适用于用户内容提供者的限制、破例情况及辩护作出的考虑。  

  
4. 请求发起方或其代理人的联系方式，被法律禁止的情况除外。 

  
5. 可充分支撑该请求法律依据的证据。 

  
6. 表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诚信声明。 

   
c. 如果内容限制请求涉及中介方的内容限制政策，则应至少包含下 

列项目：  

  
1. 所涉及的内容违反了中介方的内容限制政策的原因。  

  
2. 网络身份识别信息及对所指违反内容限制政策情况 

的描述。  

  
3. 请求发起方或其代理人的联系方式，被法律禁止的情况除外。  

  
4. 表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的诚信声明。  

  
d. 法律可以要求托管内容的中介方对关于非法内容的内容限制请作出回

应：中介方要么将合法并符合要求的请求转发给用户内容提供者，要

么告知原告不能转发请求的理由（“通知与通知”制度）。不得要求

中介方保证其有能力识别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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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转发请求时，中介方必须对用户内容提供者的权利提供清晰易懂的

解释，在法律强制中介方对内容进行限制时都应介绍可适用的反通知

或上诉机制。  

  
f. 如果中介方按照内容限制请求对托管的内容进行限制，则必须遵守下

方有关透明化和问责机制的第六条原则。  

   
g. 不当或不诚信的内容限制请求应该受到惩处。  

 

IV. 内容限制的法律、命令和实践必须通过必要性和相称

性的检验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内容限制的法律、命令和实践必须具备必要性和

相称性：  
  

a. 所有内容限制必须局限于所涉及的某个具体内容。  

 
b. 在对内容进行限制时必须采取限制性最低的技术手段。  

  
c. 如果内容是因为在某个地理区域属于违法而被限制，而中介方针提供

因地域而异的服务，那么应局限于某地理范围进行内容限制。  

  
d. 如果被限制的内容只在有限的期间内为非法内容，那么限制时间不能

超过该期限，并应该定期检查限制命令是否已确保其仍然有效。  

  

V. 法律以及内容限制的政策和实践必须遵循正当程序  

 
a. 在按照命令或请求对内容进行限制之前，中介方和用户内容提供者必

须被赋予有效的诉讼听审权，特殊情况除外。在特殊情况下，应尽快

对该命令及其执行情况进行事后复审。  

 
b. 任何规范中介方的法律必须赋予用户内容提供者和中介方对内容限制

命令进行申诉的权利。 

 
c. 如果某内容因违反中介方内容限制政策须要被限制，中介方必须告知

用户内容提供者该决定的复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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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果用户内容提供者在依照（b）条起诉成功或者按照（c）条在对内

容限制的复审中胜诉，那么中介方应立即恢复内容。  

 
e. 没有司法机关的命令，中介方不得公开可使个人身份暴露的信息。任

何中介方责任制度不得要求中介方在没有司法机关命令的情况下公开

任何可使个人身份暴露的信息。  

 
f. 中介方在起草和执行其内容限制政策时应该尊重人权。政府也同样有

义务确保中介方的内容限制政策尊重人权。 

  

VI. 必须在法律及内容限制政策和实践中建立透明化和问 

责机制  

 
a. 政府必须及时以易获取的方式在网上公布所有与中介方责任有关的法

律、政策、决定及其它形式的规定。 

  
b. 政府不得使用法外手段对内容进行限制。这包括强迫更改服务条款、

推动或强制执行所谓“自愿”的做法、与中介方签订妨碍业务或阻断

信息公开传播的协议等非常规手段。  

  
c. 中介方应该以清晰的语言和易获取的形式在网上公布其内容限制政 

策，在有变动时及时更新并适时通知用户。 

 
d. 政府必须发布透明化报告，提供政府发给中介方的所有内容限制命令

和请求的具体信息。 

  
e. 中介方应该发布透明化报告，提供其所做出的所有内容限制操作的具

体信息，包括对政府请求、法律命令和私人原告请求做出的回应以及

内容限制政策的履行情况。  

  
f. 如果中介方可以在用户试图获取某一被限制的内容时在其产品或服务

上显示通知，那么中介方必须明确地在通知中解释什么内容被限制以

及为什么被限制。 

 
g. 政府、中介方和公民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创建和保持一个独立的、透明

的、公正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可对内容限制政策与实践进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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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中介方责任框架和法律应要求对规定和指南进行定期和系统的检查以

确保它们被及时更新、有效力且不过分繁琐。这些定期检查应包含针

对其执行情况和影响的证据收集机制，  


